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汝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9 日

公安局交警大队集中优势警力夜查酒驾、醉驾等交通违法

行为 为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稳定，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

故发生。近期，该局交警大队集中优势警力，在城区掀起酒驾、

醉驾夜查集中整治行动。行动中，交警大队结合辖区道路交通

特点，科学部署警力，将整治重心向城区重点区域、重点时段

倾斜，紧紧围绕酒吧、饭店、KTV 等餐饮娱乐场所周边重点道

路，以夜间 8点至凌晨 2点为重点时段，对过往车辆逐一过筛

检查，严查酒驾、醉驾、无牌、无证等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。

行动期间，共出动警力 56 人次，警车 6台次，设置卡点 6处，

查获饮酒驾驶 1起，其它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47 起。（县公安局）

市场监管局规范猪肉市场交易行为着力开展“白条猪肉”

专项整治工作 年关将至，为确保春节期间猪肉市场秩序稳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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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连日来，该局执法人员整

装出发，采取片区联动，股、所、队联动的方式，对全县各乡

镇（街道）集贸市场内及周边猪肉经营户（摊点）进行地毯式

突击检查。严把猪肉入市质量关，严禁无检验检疫证明或检验

检疫不合格的猪肉流入市场，杜绝“白条肉”、病死或来源不

明等情况的猪肉入市销售。截至目前，专项整治已出动执法人

员 312 人次，执法车辆 54 台次，检查经营户 113 户，暂未发现

问题猪肉。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文广旅局积极开展出版物市场专项检查行动 为进一步净

化文化市场环境，喜迎佳节。近日，该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

队，对全县出版物市场开展专项检查行动。此次检查以净化出

版物市场为主线，检查各学校周边、大型商超出版物经营单位

是否持证经营、是否销售有害内容、是否印制淫秽色情出版物、

盗版盗印教辅教材、违禁类非法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。此次检

查，已检查出版物经营场所 14 家，印刷企业 4家，没有发现违

法违规出版物。（县文广旅局）

汝宁街道扎实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 近日，该街道

成立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领导小组，及时召开禁燃禁放部署

会，组织发动全街道党员干部分配到社区值班岗，要求认真做

好值班值守，利用网格化管理机制，层层落实责任。并通过宣

传车、小喇叭广播、张贴条幅、通报等方式向辖区居民广泛宣

传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，工作人员进店入户，与居民商户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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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燃禁放承诺书。同时加大巡查力度，联合派出所、工商所等

部门对辖区商户门店进行逐一排查，对存在销售和燃放烟花爆

竹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截至目前，共发动宣传车 8辆，

小喇叭 120 个，张贴通报 4000 张，签订承诺书 30000 余份。（汝

宁街道党政办）

张楼镇积极开展节前“扫黄打非”活动 近期，该镇抽调

执法中队、文化服务站人员成立“扫黄打非”检查组，对校园

周边及人流量密集地区进行全面检查。重点检查了各经营单位

的的营业执照、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、台账票证以及生产经营的

文化用品等，要求经营业主从正规渠道进货，做好台账登记 。

截至目前，共检查书店 4家，文具店 3家、广告复印店 6家，

农贸市场 1处。（张楼镇党政办）

三门闸街道精心组织积极推动冬季植树造林工作 当前，

正值冬季植树造林黄金时期，该街道强化领导，加强技术指导，

将全年工作任务细化到社区、到地块，街道农业技术员深入现

场进行技术指导，确保造林质量。截至目前，已全面清理沟渠

边坡、房前屋后、公共场所及道路两旁杂草垃圾，对主道路两

侧树木进行消毒刷白约 13000 余株，栽种各类树木 5000 余株，

庭院绿化 180 余户。（三门闸街道党政办）

罗店镇扎实做好“双节”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该镇按照三

级“网格化”管理要求，严格履行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

职追责”的安全生产工作制度，围绕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及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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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用电、用煤用气的安全管理情况，对人员集中场所、重点工

程周边、企业、沿街门店等开展全面、深入的排查，对存在隐

患的单位，一律责令停产整顿。截至目前，召开专题会议 3次，

建立应急预案 1 个，排查企业 60 余家，建筑工地 20 余处。发

现安全隐患 7处，已整改到位。（罗店镇党政办）

韩庄镇积极做好冬小麦田间管理工作 该镇抢抓小麦冬季

田管的黄金期，抽调 5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，强化服务，

分类管理，采取“发现一点、控制一片”的方法，最大限度地

减少越冬菌源，确保全镇 6.3 万亩冬小麦安全越冬。截至目前，

已培训小麦管理技术 5场次，印发《冬小麦田间管理技术明白

纸》5000 余份，科学施肥 3.5 万亩，化学除草 1.3 万亩。（韩

庄镇党政办）

本期发：县委常委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、副主任，县政府副县

长，县政协主席、副主席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

县直各单位。


